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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八年十一月十一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香港公眾街市供應的檢討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滙報當局就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轄下
公眾街市供應的檢討完成了地區諮詢，並因應所得的意見訂下未

來路向，徵詢委員的看法。  
 
 
背景  
 
2.  我們於今年 5 月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文件編號：
CB(2)1849/07-08(01)） (“文件＂ ) 向委員概述政府當局就香港公
眾街市的供應檢討的初步結果，其中主要建議包括  -  
 
（ a）為配合香港社會近年發展，建議修訂現行《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內以檔位數目與人口比例為參考基礎的公眾街市

規劃準則；同時建議日後規劃新公眾街市時，為使其更具

彈性，可按個別情況考慮，除區內的人口數目外，也應顧

及其他相關因素（例如人口組合、社區需要、附近公營及

私營街市設施的供應、新鮮糧食零售店的數目和分佈，以

及區內市民對於保留小販區的意願等），以確保更妥善運

用資源；及  
 
（b）就有經營困難的公眾街市作更深入檢討，找出空置率持續

處於 60%以上高水平及高虧損的街市，並與相關區議會探
討改善空置率的可能性；如沒有其他可行方法，就關閉街

市的建議諮詢區議會及受影響租戶。   
 
我們承諾向委員會匯報我們與區議會的討論。  
 
3. 我們在今年 7 月至 10 月期間就上述事項諮詢了 18 個區議
會，有關意見總結於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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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公眾街市規劃準則  
 
4. 大多數區議會對於我們建議修訂現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

則》內規劃新公眾街市準則不持異議，當中 16 個區議會沒有提出
其他意見。由於得到絶大多數區議會的支持，我們下一步會向規

劃署提出按上述 2(a)段修訂現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內關於

公眾街巿供應的規劃準則。  
 
5. 與此同時，為了讓日後在評估新公眾街巿需求方面盡量全

面和客觀，食環署將會就規劃公眾街巿擬訂內部指引，清楚訂明

日後在探討興建新公眾街巿時須進行經營能力研究，就各項相關

因素搜集數據進行分析，客觀評估對擬建公眾街巿設施的需求。

我們認為有關研究需考慮的因素包括：  
 

(a) 人口組合：街巿選址周邊覆蓋的人口數目和結構、及購物

習慣等資料，以確定當區對街市設施及服務的需求；  
 
(b) 營商環境：鄰近街巿選址其他公私營街市設施或新鮮糧食

零售店的數目和分佈情況，以確定客源有否重疊和造成競

爭；  
 
(c) 意見調查：如有需要可進行調查，以了解當區居民對於街

市服務的需要，如涉及遷置小販，也可透過調查了解小販

們的搬遷意願；及  
 
(d) 地區配套：街巿選址的地理位置、交通網絡和人流方向、

當區的規劃和發展及其他配套設施，以確定有否足夠配套

支持街巿的營運。  
 
此外，由於興建新公眾街市需時，由策劃、設計、以至落實這類

公共工程通常需要一段時間，期間社區或經營環境可能出現變

化，因此，在設計新公眾街市時應留有適當的彈性，以配合市場

的轉變，使公眾街市的可經營環境得以維持。  
 
 
有經營困難的公眾街巿  
 
6. 按文件內建議，我們已進一步檢討了高空置率的公眾街巿

的情況，以連續 3 年空置率處於 60%或以上並出現虧損作為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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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共有四個公眾街巿經營有困難，包括中區必列啫士街街巿 *、

旺角街巿、屯門廣財街巿和灣仔燈籠洲街巿。  
 
7. 我們就改善 /關閉四個有經營困難的公眾街市的建議諮詢
了相關區議會。綜合而言，區議會對於關閉其區內空置率高和有

虧損的公眾街巿有不同反應，有兩個區議會同意建議，認為有關

的街巿失去其功能，期望政府當局能把街巿關閉，改作更切合社

區用途的設施。按此，我們會相應跟進關閉街巿的建議。另外兩

個區議會對於關閉公眾街巿建議有保留或不表支持，認為公眾街

巿是主要的社區設施，對居民的日常生活尤其重要，有保留價值。

他們提出一些改善建議，一方面希望當局能活化街巿，例如發展

為推廣有機農產品巿場；另一方面也有建議提出把騰空的樓層或

空置檔位改作其他社區用途，或用以作提供其他社會服務，例如

用作郵政局或供社會企業之用。視乎建議內容，我們會與區議會、

街巿管理諮詢委員會、其他政府部門或機構審慎研究這些改善方

案是否可行，以及符合成本效益，並會將研究結果與區議會進一

步商討。   
 
 
向受影響租戶提供特惠金的安排  
 
8. 就受影響租戶而言，食環署進行了意見調查，結果顯示有

部分租戶支持關閉街巿，部分租戶反對建議，亦有少數租戶表示

沒有意見。在與一些受影響租戶會面期間，他們普遍表示關注「特

惠金」方面的安排。基於發放特惠金予租戶是一項恩恤安排，而

且涉及公帑，必須按個別情況考慮，針對個別公眾街巿的情況審

慎處理。事實上，參考過往先例，曾有公眾街巿在關閉時租戶獲

發特惠金，也有情況是沒有特惠金的安排。   
 
9.  就旺角街巿而言，為協助受影響租戶搬遷，若租戶選擇於

其他公眾街市繼續營業，當局會提供相等於 24 個月租金的特惠

金 (以現時承租合約訂明的檔位月租計算 )、以及他們在競投其他
街巿檔位時，進一步提供三個月免租以及以 50%市值租金計算

租用檔位，至於選擇結業的租戶，當局會提供相等於 27 個月租
金的特惠金 (同樣以承租合約訂明的檔位月租計算 )。我們在得到
區議會支持關閉街巿的建議後，正與相關租戶商討遷出安排。  
 

                                                 
* 街巿已納入巿區重建局 H19 重建項目，區議會同意不在區內重置街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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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路向  
 
10. 我們認為現時所採用的指標，即空置率連續三年達 60％
或以上並出現虧損，能有效找出有經營困難的街市，因為一個街

市內如果有大多數的檔位長期未能出租而致顧客量少，反映出它

可能已經逐步失去在當地社區發揮街巿功能的角色。在這種情況

下，政府有需要檢討應否繼續補貼有關的街巿運作，以及街巿的

所在地是否應改作其他用途，以便更好地運用土地資源，讓社區

受惠。在地區諮詢期間，有個別區議會也提出其區內有街市雖未

致於有經營困難卻同樣面對經營淡靜的情況。我們會與相關租戶

跟進，了解原因，並鼓勵他們引入更多更新的貨品種類和以更積

極方式經營檔位；我們會繼續致力配合，力求活化街市，使公眾

街市在地區能盡量發揮它應有的功能。  
 
11. 我們也理解每一個街巿都有其獨特背景和在社區的價

值，因此，在檢討有經營困難的公眾街巿的過程中，我們會充分

聽取地區意見，與相關區議會共同探討改善建議，並研究建議的

可行性和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在可能情況下，我們會盡量配合落

實改善建議；若未有可行的改善方案，我們會與區議會進一步商

討關閉街巿的可能性，把騰空的建築物及土地交還政府作其他用

途。我們也會與受影響的租戶保持溝通，假若街巿需要落實改善

建議時，我們會尋求他們的充分合作；或街巿需要關閉時，為他

們提供切實可行的協助，並盡量作出彈性的安排，使整個過程得

以順利進行。  
 
 
近期發展  
 
12. 為了減低禽流感在社區爆發的風險，政府當局在今年七

月推出活家禽零售商申請永久放棄新鮮糧食店牌照或公眾街巿

租約上出售活家禽的准許計劃。計劃結束後共有 174 個在公眾街
巿的家禽檔不再售賣活家禽，其中 106 個轉售冰鮮家禽，在原檔
位繼續經營，另有 68 個檔位已交由食環署處置，涉及 40 個街巿。
據現時觀察，這個計劃未有明顯影響公眾街巿的經營能力，也未

有大幅提升街巿檔位的空置率。我們會繼續密切留意情況。此

外，針對空置的家禽零售檔位和個別街巿情況，我們正研究把騰

空的檔位改為其他零售用途的可行性，例如售賣小食 /零食，令

街巿服務更多元化，兼有助提升街巿的經營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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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此外，隨着市民對冰鮮及冷藏肉類的需求增加，近年鮮

肉租戶轉售冰鮮及冷藏肉類的申請有上升趨勢。我們認為只要申

請的租戶願意繳付相應的租金，食環署應盡量協助他們轉型，以

配合社會需求的轉變。為使租戶知悉街市內檔位售賣的貨物有所

變更，我們亦會適時知會相關街市管理諮詢委員會。  
 
 
諮詢意見  
 
14. 請委員會就以上建議提出意見。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零零八年十一月  


